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９２

证券简称

：

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７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柯荣

卿先生的通知，柯荣卿本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累计减持公司

２４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８％

。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柯荣卿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１２．１３ ２７．５ １２０ ０．９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１２．１４ ２８．８ １２０ ０．９９％

合计

－－ －－ ２８．１５ ２４０ １．９８％

２

、控股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柯荣卿

４０２８．５７ ３３．１８％ ３７８８．５７ ３１．２１％

本次减持后，柯荣卿先生的持股比例为

３１．２１％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柯荣卿先生计划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起的六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 预计减持股份比

例或将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减持

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１

）。

二、其他事项

１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公司将督促柯荣卿先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

：

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６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７１

号”文核准，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

３８．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７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２

，

８００

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刊登。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锁定

三个月后可流通上市。 现锁定期即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开始上市流

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７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

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 加 减 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网下配售股份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ＩＰＯ

前股份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总股本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４２

证券简称

：

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３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及获配投资者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本公司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等公告。 现针对部分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的疑问，并多次来电咨询该问题的情况，本公司

补充说明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０２

号）第八条相关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

发行对象”。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对特定发行对象进

行询价认购，基金均由其所属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统一的发行对象进行申购报价。 其中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行对象代其旗下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和全国社保

基金一零八组合统一参与申购报价；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发行对象代其旗下管理

的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参与申购报价。 最终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配

１０００

万股，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配

６００

万股，根据上述两家基金管理公司股份托管分配指令，最

终分配如下：

基金管理公司 基金产品 分配股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５００

万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５００

万股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６００

万股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

：

恒星科技 股票代码

：

002132

公告编号

：

2010074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巩义市恒星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362

号）和《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实施细则》

（豫科

[2008]115

号）有关规定，河南省科技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河南

省地方税务局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联合发布 《关于认定河南省

2010

年度第一批高新

技术企业的通知》（豫科

[2010]154

号），认定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等

74

家企业为河南省

2010

年度第一批（总第八批）高新技术企业。

根据相关规定，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将自

2010

年起连续三年内享受国家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巩义市恒星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将尽快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税手续，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000158

证券简称

：

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29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发行

9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事项， 分别经公司

2010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董事会

四届十四次会议及公司

2010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和

9

月

16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刊登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0]

CP181

号），通知书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公司

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9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二年内有效，公司在

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

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主承销商。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000564

证券简称

：

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

2010-051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陕西证监局

《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

西监管局（以下简称

"

陕西证监局

"

）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陕证监措施字

[2010]4

号）

-

《关于对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不规范

（一）

2009

年公司为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部分员工代垫社会保险

92

万元，

直至年末海航商业控股才一次性偿还。

2010

年上半年上述问题仍然存在，仅偿还期限调整

为每季度结付。

（二）

2009

年及

2010

年上半年，未将公司参与受托管理关联方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的员工工资和社保纳入费用核算，

2009

年为

535.67

万元，

2010

年上半年为

334.22

万元。

二、未建立重要信息的内部报告制度

公司尚未建立重要信息的内部报告制度，致使有关理财、与子公司之间的资金调拨、

商业项目投资等重要事项的信息报告及决策程序方面缺少明确规定。

关于为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部分员工代垫社保问题， 公司将停止代缴行

为，该部分员工的社保由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自行缴纳。

关于公司与受托管理关联方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的员工工资和社保问题，

公司将签订补充协议明确委托管理人员及员工的工资和社保的承担事项。

关于公司重要信息的内部报告制度问题，公司将制定《重大事项信息通报管理办法》，

建立专项公司内部重大事项汇报制度，明确界定重大事项范畴和重大事项判定标准，确定

本公司重大事项汇报义务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

公司将针对前述问题形成整改报告，公司将按规定程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陕西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陕证监措施字

[2010]4

号）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４７８

股票简称

：

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９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网下配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３８

号文核准，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９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

人民币

１６．７８

元，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３９０

万股。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并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份自公司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公开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锁定

３

个月后方可流通上市。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网下配售的股份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

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的股份

１

，

３９０

万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 比例（

％

） 增加 减少 持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４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６．１０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６３

１

、网下配售股份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７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

ＩＰＯ

前发行的限售股份

３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６３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９０ １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３７

三、股份总额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029

证券简称

：

七匹狼 编号

：

2010-046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发出通知，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

方式，现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9:30

在厦门七匹狼营销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

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0

年

12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15:00

至

2010

年

12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14

日期间的上午

9

：

00－12

：

00

以及该期间的下午

14

：

30－17

：

0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8,006,

55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5.85%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47,42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2.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0,586,55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74%

；没有股东委托独

立董事进行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少雄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福建厦门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大会采用记名方式进

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为

:158,002,55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

。

1.2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表决结果为：

157,996,85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5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1.3

激励对象及期权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为：

157,996,85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5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1.4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

表决结果为：

157,996,85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5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1.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为：

157,996,85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5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1.6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表决结果为：

157,996,85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5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1.7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为：

157,996,85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5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1.8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表决结果为：

157,996,85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5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1.9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

表决结果为：

157,996,85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5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表决结果为：

157,996,85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5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1.11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表表决结果为：

157,996,85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5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 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刊登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2

、以

157,996,85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5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后续涉及股权激励的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确

立授权日（含预留部分）、确立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及相应份额、办理股权激励登记、进行股

权激励授权、组织股权激励考核、办理股权激励行权、按照股权激励计划对相关份额及行

权价格进行调整、 按照计划办理股权激励的变更及终止等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赋予股东大

会的相关权限，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3

、以

158,002,55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

，

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

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于

2010

年

3

月

9

日刊登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厦门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刘晓军、朱智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476

证券简称

：

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18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1137

号

"

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000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3

元。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京都天华验字（

2010

）第

129

号《验资报告》。 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

证上

[2010]296

号文）同意，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09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申请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

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9,000

万元变

更为人民币

12,000

万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号为：

370000018084832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476

证券简称

：

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19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入选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和《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相

关规定，通过企业申报、地方初审和专家评审等程序，经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

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下发的《关于公示山东省

2010

年第二批拟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鲁科高字

[2010]217

号）认定，公司入选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该认定自

2010

年

11

月

30

日起公示，公示期为

15

个工作日，具体情况详见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工作网（

http://www.innocom.gov.cn/web

）

"

公示专区

"

。

截止公告日，公司尚处于公示期内，未收到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正式文件。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

况，并在收到相关确认文件后及时披露。

公司现实行

25%

的所得税税率，根据相关规定，其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后三年

内，所得税按

15%

的比例征收，同时享受国家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８１

证券简称

：

双塔食品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４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为

３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７３

号文核准，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

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１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

３９．８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３００

万股。

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 锁定三个

月之后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开始上市流

通。

本次网下发行的

３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ＩＰＯ

前限售股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网下配售股份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总股本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

601880

证券简称

：

大连港 公告编号

：

临

2010-002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定收购资产最终代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已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上市。 通过本次

A

股股票发行，本公司向中国境内公众投资者发行合计

761,820,000

股公

众

A

股，并向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连港集团

"

）发行合计

738,180,000

股代价

股份。

根据本公司

2009

年

9

月

30

日与大连港集团签署的 《收购协议》（以下简称

"

收购协

议

"

），本公司通过定向配售股票的方式收购大连港集团部分资产和业务，收购对价为基准

对价与对价调整数之和。 基准对价为经大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大连港集

团部分资产和业务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80,511.27

万元，对价调整数

=

收购资产和业务于

专项审计基准日（

2010

年

10

月

31

日）的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A

）

-

收购资产和业务于

审计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6

月

30

日）的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

B

）

-

收购资产和业务因资

产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专项审计基准日期间折旧、 摊销差异及其他

差异（

C

）。其中，收购资产和业务于专项审计基准日的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收购资产和

业务于审计评估基准日的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均指境内会计师按照中国 《企业会计准

则》及《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对收购资产于相应的审计基准日进行审计后得出的账面净

资产值。

受本公司委托，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大连港集团编制的本公司拟向

大连港集团所收购资产审计评估基准日后的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损益

及净资产变动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资产专项审计

报告》（【利安达专字

[2010]

第

1573

号】），报告确认：

A

值

＝2,690,895,769.16

元

B

值

＝2,432,002,075.43

元

C

值

＝61,809,502.20

元

对价调整数

＝A－B－C＝197,084,191.53

元

根据上述审计结果， 本公司除了按照收购协议以配售股票的方式向大连港集团支付

人民币

2,805,112,693.21

元基准对价之外， 还需向大连港集团支付人民币

197,084,191.53

元的对价调整。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600165

股票简称

：

宁夏恒力 编号

：

临

2010-039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 《关于转让宁夏恒力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未获通过

●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在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投票的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名，代表股份

64,569,574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3.29%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东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转让宁夏恒力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夏西洋恒力集团有限

公司、高小平回避表决。

同意

77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反对

0

票，弃权

8,500,

0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该议案经审议未获通过。

（二）《取消为宁夏恒力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房开发贷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决定取消为盛泰房地产提供的

5000

万元住房开发贷款担保。

同意

64,569,574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经审议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庆国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二

Ο

一

Ο

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600184

证券简称

：

光电股份 编号

：

临

2010-42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北新华光

信息材料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

襄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2010-28

号公告）。

2010

年

12

月

13

日，该公司

经襄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成立，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名称：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襄阳市长虹北路

67

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鹏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0

年

1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光电仪器产品、信息技术产品、光学玻璃、光电材料与元器件、磁盘微晶玻

璃基板的科技开发、设计、加工制造及销售；铂、铑贵金属提纯、加工；陶瓷耐火材料生产、

销售；计量理化检测、设备维修；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

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制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与

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不含中介）。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600184

证券简称

：

光电股份 编号

：

临

2010-43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株式会社小原就设立合资公司

进行协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公司与株式会社小原（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股票代码

5218

）就设立合资公司

合作生产和销售高品质光学玻璃事宜进行了协商。

2009

年

7

月，公司与株式会社小原就光学玻璃的生产签订了《生产委托合同》，内容详

见公司临

2009-22

号《关于与株式会社小原进行业务合作的公告》。 鉴于市场需求量的增

加，公司拟与株式会社小原设立合资公司生产和销售高品质的光学玻璃。

合作对方当事人情况如下：

名称：株式会社小原

注册地：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小山

1-15-30

注册资本金：

58

亿

5

千

5

百万日元

法定代表人：齋藤 弘和

截止目前，合作双方尚未就出资额、股权占比等情况形成任何正式协议，公司将根据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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